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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婦女聯會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就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提交第三次報告的意見書 

 

九龍婦女聯會成立於 2000 年 5 月，凝聚九龍城、深水埗、油尖旺、黃大

仙、觀塘五區二十個基層婦女的團體和下設三個社區服務中心， 聯會以『婦

女參與、社群為本、兩性平等、社會進步』為工作目標，以基層婦女為骨幹，

關注社會，參與社區建設，並維護婦女權益，確保男女平等，促進婦女、兒

童及老人等福利事業的發展，提倡建立平等和諧的家庭。  

 九龍婦女聯會歡迎特區政府就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提交的第三次報告，我並且就以下主要兩點表達本會意見： 

 

 就家庭暴力問題，我們認為，「家暴」源於性別的不平等，是婚姻和家

庭關係破裂的主要原因；嚴重威脇婦女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更影響社會

的秩序和安定，絕不可低估它對社會整體和諧的破壞力。聯合國《消除對婦

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第 18 條指出「政府有責任保護婦女免受暴力對待」，

本會認為，政府必須從法例的制定，執法時更要嚴厲，以便對受虐者支援上

確保婦女的安全。 

 

 除了修訂和完善法例，我們更認為家庭生活教育是凝聚家庭，改善夫

妻、子女、長幼關係的良方。政府應從公眾教育上幫助基層家庭強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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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建家庭價值，更要加大力度，從文化、教育、傳播媒體、社區、學校、

家庭不同層面，有更具體、細緻的推動，例如一些由政府、社區、團體共同

推動的就性別平等、家庭崗位責任、家庭生活、家長教育、親子活動、跨代

共融的先導計劃，一些和睦家庭、恩愛夫妻、傑出父親、母親的經驗分享和

評選等，鼓勵先進，弘揚美德另外，我們亦要多學習國際「反家暴」的成功

經驗。 

 

 就婦女參政議政方面，我們認為婦女佔一半以上人口，但社會決策至今

仍主要是由男性作為主導，社會的制度和運作有可能會忽略了女性的需要，

造成了女性和男性在社會上有不公平的待遇，以及彼此之間存在隔閡。 

 

 婦女應與男性同享人權、公民權、投票權和參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管理

權。婦女參政不僅是民主化的標誌，對於完善民主制度有著不可忽視的促進

和重要作用，能彌補男性決策者的盲點，也是締造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增

強婦女在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發展，鼓勵婦女參政議政是提高婦女的能力

和地位的重要舉措，是婦女參與社會決策的重要前題，也是推動婦女運動朝

著縱向和深度發展的動力。 

 

 香港婦女參政議政的狀況大有改善，局面是可喜的，可從正規政治和非

正規政治兩個層面來看婦女的政治參與。這些參與使到婦女在政治上敢於發

出更多聲音和建議，特區政府在 2001 年成立「婦女事務委員會」，更以清

單的形式在政府各部門推動『性别觀點主流化』的落實；在各諮詢委員會及

法定組織增加了婦女的比例。這些都為婦女參與公共決策提供了機會和條

件。總體來說，香港婦女參政議政機會是大的、渠道是多的，是有廣闊的空

間和政治舞台。但參與的比例和程度仍不足以影響公共決策的制定，有待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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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如女性參選人數不多，當選率甚低，其原因與整體政治文化，女性的經

濟能力、自信心、知名度及性別角色定型和傳統觀念等因素有關，使女性面

對劇烈的競爭卻步。 

 

我們的建議： 

(1) 優化婦女參與公共決策的社會環境：特區政府應制定全面的「婦女政策」

和婦女發展的目標；加強政策制定時引入性別觀點主流化，特別需要發

揮十八區區議會性別觀點主流化聯絡員的作用。 

(2) 培訓婦女領袖、培養參與社會決策的意慾和提高議政能力。在培養婦女

領袖和增強婦女能力，可從四個方面進行，包括：一是擴闊視野，透過

外訪活動，了解各地婦女團體的狀況，學習其經驗。二是了解時代脈搏，

掌握社會動態，有利於引導和鼓勵婦女參政。三是提高對婦女運動的發

展和理論的認識。四是匯聚婦女的人才，促進人才交流，構建不同層次

的合作平台。 

(3) 避免把社會上的盲點、謬誤帶進政策的制定過程，增強婦女參政議政的

社會氣氛和基礎。政府應投放更多資源，加強公眾教育，提高性別意識

和兩性尊重的觀念。 

(4) 在自我素質提升方面：我們認識到：婦女自身素質的提昇，須建基於兩

個方面，除了政治上的參與、經濟上的發展、文化素質上的提昇，社會

地位、家庭角色的轉變，在實現兩性平等上，女性更要在自身的精神束

縛中解放出來，擺脫自卑、依賴、狹隘及惰性等傳統的女性意識，代之

以自尊、自信、自立、自強的新女性特質。 

(5) 增強婦女在政策決策層面的參與度，特別是在政府重要諮詢架構中女性

的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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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十一條 就業和勞工的平等權利之禁止僱傭歧視的法例 

隨著越來越多婦女參與經濟活動，僱傭歧視問題也日趨突顯。今年三月

份聯會委託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隨機抽樣的電話訪

問形式成功完成了 510 份有效問卷，根據問卷內容進行“唔係唔想生，

政策點幫先？”新聞發佈會。調查發現：由於生育對於職場工作影響較

大，女性仍須為生育及照顧子女付出更多。懷孕和照顧子女均使得超過

半數的受訪者改變工作狀態（包括停止工作、縮減工時、轉工以及職務

調動等），而其中接近六成的受訪者曾直接停止工作。 

聯會提議在禁止僱傭歧視的法例中應更強調：一是工作安排，例如推行

一星期五天工作、推行彈性工作時間、全面推行自願調更、調職或減少

工時；二是產假，包括女性增加到 14 週產假及設立男性侍產假。 

(7) 第十一條  就業和勞工的平等權利之幼兒照顧服務及設施 

婦女在生理上需要負起生育的責任，而由於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

的觀念影響，婦女「順理成章」被認為必須同時承擔育兒的重擔、履行

「母職」。 

聯會認為應積極推動家庭友善僱用政策和措施，讓有需要照顧家庭的女

性得以兼顧工作和家庭，同時需要特別增加照顧兒童支援服務，延長託

管服務，增加兒童照顧員職位和服務名額、增加假日託管服務，包括 0-12 

歲兒童的託管、接送上學放學、臨時託管。 


